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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值變動及錯誤 

壹、前  言 

第 一 條 本公報係訂定企業選擇與變動會計政策之標準，及訂定會計政策變動、會計估

計值變動與前期錯誤更正之會計處理與揭露準則。 

貳、定  義 

第 二 條  本公報用語定義如下： 

1. 會計政策：係指企業編製及表達財務報表所採用之特定原則、基礎、慣例、

規則及實務。 

2. 會計估計值：係指財務報表中受衡量不確定性影響之貨幣金額。衡量不確定

性係指當財務報告中之貨幣金額無法直接觀察而必須估計時，所產生之不確

定性。 

3. 前期錯誤：係指企業因未使用或誤用下列可靠之資訊，而造成以前一期或多

期財務報表之遺漏或誤述，包括計算錯誤、會計政策適用錯誤、忽略或誤解

事實及舞弊之影響數： 

(1) 於前述期間財務報表通過發布時可取得之資訊。 

(2) 於前述財務報表編製及表達時可合理預期已取得且已考量之資訊。 

4. 追溯適用：係指對交易、其他事項及情況採用新會計政策，視為該政策自始

即被採用。 

5. 追溯重編：係指更正財務報表要素所認列、衡量及揭露之金額，視為前期錯

誤從未發生過。 

6. 實務上不可行：當企業已盡所有合理之努力卻仍無法適用某項規定時，則適

用該規定為實務上不可行。某特定前期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會計政策變動

之追溯適用或前期錯誤更正之追溯重編於實務上不可行： 

(1) 追溯適用或追溯重編之影響數無法決定。 

(2) 追溯適用或追溯重編時須對管理階層於該期間可能之意圖作出假設。 

(3) 追溯適用或追溯重編須作金額之重大估計，而企業無法將下列有關該等 

   估計之資訊與其他資訊客觀區分： 

○1 對前述金額認列、衡量或揭露之日已存在之狀況提出證明。 

○2 該期財務報表通過發布時已可取得。 

7. 推延適用：會計政策變動及認列會計估計值變動影響數之推延適用之規定

為： 

(1) 對會計政策變動日後發生之交易、其他事項及情況，採用新會計政策。 

(2) 會計估計值變動之影響數應於當期及未來受影響期間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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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計準則 

會計政策之選擇與適用 

第 三 條 企業應按交易、其他事項或情況所適用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決定適用該項目

之會計政策。惟採用該等會計政策之影響數不重大時，則無須採用。 

第 四 條 企業之交易、其他事項或情況若無明確適用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時，管理階層

應依其判斷，訂定並採用可提供具攸關性及可靠性之資訊之會計政策。 

第 五 條 管理階層依第四條之規定判斷所採用之會計政策時，應按下列順序考量： 

1.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對處理類似及相關議題之規定。 

2.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一號「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對資產、負債、收益及費

損之定義、認列條件及衡量觀念。 

3. 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

釋公告。 

4. 其他財務會計準則之權威發布機構所發布之公報、其他會計文獻及公認之產

業實務。 

            企業考量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規定時，不得與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規定之

意旨衝突。 

會計政策之一致性 

第 六 條 企業對類似之交易、其他事項或情況應選擇及適用一致之會計政策，除非企業

會計準則公報明確規定或允許將特定交易、其他事項或情況分類，且不同類別

得採用不同會計政策，但各類別仍應一致地選擇及採用適當之會計政策。 

會計政策之變動 

第 七 條 企業各期內及各期間應採相同之會計政策，使財務報表使用者能比較企業不同

期間之財務報表，以辨認其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之趨勢。因此，企

業僅於符合下列情況之一時，始應變動其會計政策： 

1. 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之規定。 

2. 能使財務報表提供可靠且更攸關之資訊，以反映交易、其他事項或情況對企

業財務狀況、財務績效或現金流量之影響數。 

第 八 條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如允許企業對特定交易、其他事項或情況作會計處理（包括

衡量基礎）之選擇，則變更前期所採用之會計處理時，即為會計政策之變動。

例如，存貨成本計算方法由先進先出法變更為平均法等。 

第 九 條  下列情況非屬會計政策變動： 

1. 交易、其他事項或情況之實質不同於先前發生者，所採用之會計政策。 

2. 對過去未發生或發生但不重大之交易、其他事項或情況，所採用之新會計政

策。 

http://61.57.47.154/ifrs_2010/downloa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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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某特定資產之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而從公允價值模式變更為成本模式；

反之亦然。 

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八號「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或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

十八號「無形資產」之規定所作之資產重估價，並非依本公報處理之會計政

策變動。 

會計政策變動之應用 

第 十 條 企業應追溯適用所有會計政策變動，除非企業會計準則公報有特定之過渡規 

            定。 

第 十一 條 企業之會計政策變動採追溯適用時，應如同自始即已採用新會計政策，調整所

表達最早期間之資產、負債及權益之初始金額，及所表達每一以前期間之其他

比較金額。 

 企業於表達前一期或多期比較資訊時，若決定會計政策變動對某一期間之影響

數於實務上不可行時，應自實務上最早可行期間（可能為當期）之期初開始適

用該新會計政策，並調整該最早可行期間之資產、負債及權益之初始金額。 

            企業於當期之開始日，若對於採用新會計政策之所有前期累積影響數之決定於

實務上不可行時，應自當期之開始日起推延適用該新會計政策。 

會計估計值變動 

第 十二 條 會計政策可能使財務報表中之項目須以涉及衡量不確定性之方式衡量，亦即，

會計政策可能使此等項目將須以無法直接觀察而必須估計之貨幣金額衡量。在

此情況下，企業發展會計估計值以達成該會計政策所訂定之目的。發展會計估

計值涉及以最新可得且可靠之資訊為基礎之判斷或假設之運用。會計估計值之

例包括： 

1. 金融資產之減損損失（適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五號「金融工具」）。 

2. 存貨之淨變現價值（適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五號「存貨」）。 

3. 資產或負債之公允價值。 

4.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折舊費用（適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八號「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 

5. 保固義務之負債準備（適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九號「負債準備、或有負債 

  及或有資產」）。 

第十二之一條 企業採用衡量技術及輸入值以發展會計估計值。衡量技術變動或輸入值變動

對會計估計值之影響數，係屬會計估計值變動，除非該等變動係源自前期錯

誤更正。 

前項所述之衡量技術包括估計技術及評價技術。 

第十二之二條 企業可能因會計估計值基礎之情況發生變動，或因新資訊、新發展或更多經

驗，而須改變會計估計值。就性質而言，會計估計值變動非與前期有關且非

錯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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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三 條 企業所適用之衡量基礎變動為會計政策變動而非會計估計值變動。當會計政策

變動與會計估計值變動難以區分時，該變動應視為會計估計值變動。 

第 十四 條 企業對會計估計值變動應採推延適用，將會計估計值變動之影響數於下列期間

推延認列於損益： 

1. 變動僅影響當期者，於變動當期認列。 

2. 變動對當期及未來均有影響者，於變動當期及未來期間認列。 

 若會計估計值變動造成資產及負債之變動，或與權益之某一項目有關，則應於

變動當期調整相關資產、負債或權益項目之帳面金額。 

前期錯誤更正 

第 十五 條 企業於發現錯誤後，應於首次通過發布之整份財務報表中，按下列方式追溯更

正重大前期錯誤，但實務上不可行時除外： 

1. 若錯誤發生於報表表達之前期期間，應重編錯誤發生之該前期所表達之比較

金額。 

2. 若錯誤發生於報表表達之最早期間之前，應重編該最早期間之資產、負債及

權益之初始金額。 

 企業於表達一個或多個前期比較資訊時，若決定各特定期間之會計錯誤追溯更

正於實務上不可行時，應自實務上可行之最早表達期間（可能為當期），追溯

重編該期間資產、負債及權益之初始金額。 

肆、揭露 

會計政策變動之揭露 

第 十六 條 首次適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之某一項規定，若對當期、任何前期或可能對未來

期間造成影響時，應揭露： 

1. 會計政策變動之性質。 

2. 對所表達之當期及各個前期，揭露各個受影響之財務報表單行項目之調整金

額。但實務上不可行時，不在此限。 

3. 揭露與所表達期間之前各期間有關之調整金額。但實務上不可行時，不在此

限。 

4. 上述第二款或第三款於實務上不可行時，應揭露存在該情況之事實。 

後續期間之財務報表無須重複前述揭露。 

第 十七 條 當自願性會計政策變動對當期、任何前期或可能對未來期間造成影響時，除依

本公報第十六條之規定揭露外，應說明採用新會計政策可提供可靠且更攸關資

訊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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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估計值變動之揭露 

第 十八 條 企業應揭露會計估計值變動之性質及對當期資產、負債、收益及費損所產生之

影響金額。除實務上不可行外，企業應揭露該會計估計值變動對未來一期或多

期之影響金額。 

前期錯誤之揭露 

第 十九 條 企業對前期錯誤應揭露下列各項： 

1. 前期錯誤之性質。 

2. 對所表達之各個前期，揭露各期受影響之財務報表單行項目之更正金額。但

實務上不可行時，不在此限。 

3. 揭露最早表達期間之期初更正金額。但實務上不可行時，不在此限。 

4. 上述第二款或第三款於實務上不可行時，應揭露存在該情況之事實。 

後續期間之財務報表無須重複前述揭露。 

伍、附     則 

第 二十 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發布，於中華民國一一二年○月○日

第一次修訂。 

企業應於中華民國一一三年一月一日以後開始之報導期間推延適用本公報第

一次修訂條文，亦得提前適用。企業若提前適用本公報第一次修訂條文，應揭

露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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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新舊條文對照表 

第一次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值變動及錯誤 

壹、前  言 

第 一 條 本公報係訂定企業選擇與

變動會計政策之標準，及

訂定會計政策變動、會計

估計值變動與前期錯誤更

正之會計處理與揭露準

則。 

會計政策、估計與錯誤 

壹、前  言 

第 一 條 本公報係訂定企業選擇與

變動會計政策之標準，及

訂定會計政策變動、會計

估計變動與前期錯誤更正

之會計處理與揭露準則。 

1.公報名稱

修改。 

2.文字修

改。 

第 二 條 本公報用語定義如下： 

1.會計政策：係指企業編

製及表達財務報表所

採用之特定原則、基

礎、慣例、規則及實

務。 

2. 會計估計值：係指財務

報表中受衡量不確定

性影響之貨幣金額。衡

量不確定性係指當財

務報告中之貨幣金額

無法直接觀察而必須

估計時，所產生之不確

定性。 

3.前期錯誤：係指企業因

未使用或誤用下列可

靠之資訊，而造成以前

一期或多期財務報表

之遺漏或誤述，包括計

算錯誤、會計政策適用

錯誤、忽略或誤解事實

及舞弊之影響數： 

(1)於前述期間財務報

表通過發布時可取

第 二 條  本公報用語定義如下： 

1.會計政策：係指企業編

製及表達財務報表所

採用之特定原則、基

礎、慣例、規則及實

務。 

2. 會計估計變動：係指評

估資產及負債目前狀

況與相關之未來預期

效益與義務後，對資

產、負債帳面金額或資

產各期耗用金額所作

之調整。會計估計變動

係因獲得新資訊或情

況有新發展所導致，因

而並非錯誤更正。 

3.前期錯誤：係指企業因

未使用或誤用下列可

靠之資訊，而造成以前

一期或多期財務報表

之遺漏或誤述，包括計

算錯誤、會計政策適用

錯誤、忽略或誤解事實

及舞弊之影響： 

1.新增「會

計估計

值」之定

義以取代

「會計估

計變動」

之定義，

並新增

「衡量不

確定性」

之說明。 

2.文字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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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得之資訊。 

(2)於前述財務報表編

製及表達時可合理

預期已取得且已考

量之資訊。 

…… 

7. 推延適用：會計政策變

動及認列會計估計值

變動影響數之推延適

用之規定為： 

(1)對會計政策變動日

後發生之交易、其他

事項及情況，採用新

會計政策。 

(2)會計估計值變動之

影響數應於當期及

未來受影響期間認

列。 

(1)於前述期間財務報

表通過發布時可取

得之資訊。 

(2)於前述財務報表編

製及表達時可合理

預期已取得且已考

量之資訊。 

…… 

7. 推延適用：會計政策變

動及認列會計估計變

動影響數之推延適用

之規定為： 

(1)對會計政策變動日

後發生之交易、其他

事項及情況，採用新

會計政策。 

(2)會計估計變動之影

響數應於當期及未

來受影響期間認列。 

第 三 條 企業應按交易、其他事項

或情況所適用之企業會計

準則公報，決定適用該項

目之會計政策。惟採用該

等會計政策之影響數不重

大時，則無須採用。 

第 三 條 企業應按交易、其他事項

或情況所適用之企業會計

準則公報，決定適用該項

目之會計政策。惟採用該

等會計政策之影響不重大

時，則無須採用。 

文字修改。 

 

第 七 條 企業各期內及各期間應採

相同之會計政策，使財務

報表使用者能比較企業不

同期間之財務報表，以辨

認其財務狀況、財務績效

及現金流量之趨勢。因

此，企業僅於符合下列情

況之一時，始應變動其會

計政策： 

1.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之規定。 

第 七 條 企業各期內及各期間應採

相同之會計政策，使財務

報表使用者能比較企業不

同期間之財務報表，以辨

認其財務狀況、財務績效

及現金流量之趨勢。因

此，企業僅於符合下列情

況之一時，始應變動其會

計政策： 

1.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之規定。 

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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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2.能使財務報表提供可

靠且更攸關之資訊，以

反映交易、其他事項或

情況對企業財務狀

況、財務績效或現金流

量之影響數。 

2.能使財務報表提供可

靠且更攸關之資訊，以

反映交易、其他事項或

情況對企業財務狀

況、財務績效或現金流

量之影響。 

會計估計值變動 

第 十二 條 會計政策可能使財務報表

中之項目須以涉及衡量不

確定性之方式衡量，亦

即，會計政策可能使此等

項目將須以無法直接觀察

而必須估計之貨幣金額衡

量。在此情況下，企業發

展會計估計值以達成該會

計政策所訂定之目的。發

展會計估計值涉及以最新

可得且可靠之資訊為基礎

之判斷或假設之運用。會

計估計值之例包括： 

(1)金融資產之減損損失

（適用企業會計準則

公報第十五號「金融工

具」）。 

(2)存貨之淨變現價值（適

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第五號「存貨」）。 

(3)資產或負債之公允價

值。 

(4)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

折舊費用（適用企業會

計準則公報第八號「不

動產、廠房及設備」）。    

(5)保固義務之負債準備

（適用企業會計準則

公報第九號「負債準

會計估計變動 

第 十二 條 由於經營活動隱含不確定

性，財務報表中許多項目

無法精確衡量而僅能估

計，因此合理估計係編製

財務報表之必要部分，且

涉及最近可獲得及可靠之

資訊為基礎之判斷。例

如，下列各項可能須作估

計： 

(1)呆帳。 

(2)存貨過時。 

(3)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

之公允價值。 

(4)折舊性資產之耐用年

限或所含之未來經濟

效益之預期消耗型態。 

(5)保固義務。 

1.文字修

改。 

2.配合「會

計估計

值」之定

義，闡明

會計政

策與會

計估計

值間之

關係，並

修改會

計估計

值之例

示之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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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

產」）。 

第十二之一條  企業採用衡量技術及輸    

入值以發展會計估計

值。衡量技術變動或輸

入值變動對會計估計值

之影響數，係屬會計估

計值變動，除非該等變

動係源自前期錯誤更

正。 

前項所述之衡量技術包

括估計技術及評價技

術。 

無 新增此條文

以闡明輸入

值變動或用

於發展會計

估計值之衡

量技術變動

之影響數係

會計估計值

變動。 

第十二之二條  企業可能因會計估計值 

基礎之情況發生變動，

或因新資訊、新發展或

更多經驗，而須改變會

計估計值。就性質而

言，會計估計值變動非

與前期有關且非錯誤更

正。 

無 新增此條文

以闡明會計

估計值變動

非與前期有

關且非錯誤

更正。 

第 十三 條 企業所適用之衡量基礎變

動為會計政策變動而非會

計估計值變動。當會計政

策變動與會計估計值變動

難以區分時，該變動應視

為會計估計值變動。 

第 十三 條 企業所適用之衡量基礎變

動為會計政策變動而非會

計估計變動。當會計政策

變動與會計估計變動難以

區分時，該變動應視為會

計估計變動。 

文字修改。 

第 十四 條 企業對會計估計值變動應

採推延適用，將會計估計

值變動之影響數於下列期

間推延認列於損益： 

(1)變動僅影響當期者，於

變動當期認列。 

(2)變動對當期及未來均

有影響者，於變動當期

第 十四 條 企業對會計估計變動應採

推延適用，將會計估計變

動之影響於下列期間推延

認列於損益： 

(1)變動僅影響當期者，於

變動當期認列。 

(2)變動對當期及未來均

有影響者，於變動當期

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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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及未來期間認列。 

若會計估計值變動造成

資產及負債之變動，或與

權益之某一項目有關，則

應於變動當期調整相關

資產、負債或權益項目之

帳面金額。 

及未來期間認列。 

若會計估計變動造成資

產及負債之變動，或與權

益之某一項目有關，則應

於變動當期調整相關資

產、負債或權益項目之帳

面金額。 

第 十七 條 當自願性會計政策變動對

當期、任何前期或可能對

未來期間造成影響時，除

依本公報第十六條之規定

揭露外，應說明採用新會

計政策可提供可靠且更攸

關資訊之理由。 

第 十七 條 當自願性會計政策變動對

當期、任何前期或可能對

未來期間造成影響時，除

依第十六條之規定揭露

外，應說明採用新會計政

策可提供可靠且更攸關資

訊之理由。 

文字修改。 

會計估計值變動之揭露 

第 十八 條 企業應揭露會計估計值變

動之性質及對當期資產、

負債、收益及費損所產生

之影響金額。除實務上不

可行外，企業應揭露該會

計估計值變動對未來一期

或多期之影響金額。 

會計估計變動之揭露 

第 十八 條 企業應揭露會計估計變動

之性質及對當期資產、負

債、收益及費損所產生之

影響金額。除實務上不可

行外，企業應揭露該會計

估計變動對未來一期或多

期之影響金額。 

文字修改。 

第 十九 條 企業對前期錯誤應揭露下

列各項： 

…… 

第 十九 條 企業對於前期錯誤應揭露

下列各項： 

…… 

文字修改。 

第 二十 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一○四

年九月二十三日發布，於

中華民國一一二年○月○

日第一次修訂。 

企業應於中華民國一一三

年一月一日以後開始之報

導期間推延適用本公報第

一次修訂條文，亦得提前

適用。企業若提前適用本

公報第一次修訂條文，應

第 二十 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一○四

年九月二十三日發布，對

報導期間開始日在中華民

國一○五年一月一日以後

之財務報表適用，但亦得

提前適用。 

配合本公報

第一次修

訂，增加第

一次修訂日

及生效日，

並規定企業

應中華民國

一一三年一

月一日以後

開始之報導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四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值變動及錯誤」第一次修訂草案 

11 

 

第一次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揭露該事實。 期間推延適

用推延適用

本公報第一

次修訂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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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他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之修訂 

本附錄彙整因企業會計準則第四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值變動及錯誤」（以下簡稱第四號

公報）第一次修訂條文而對下列企業會計準則公報所作之修訂：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一號「財

務報導之觀念架構」、第二號「財務報表之表達」、第六號「投資關聯企業及合資」、第七號

「企業合併及具控制之投資」、第八號「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第十號「收入」、第十二號

「所得稅」、第十五號「金融工具」、第十七號「生物資產」、第十八號「無形資產」及第二

十一號「政府補助及政府輔助」。 

企業應於適用第四號公報第一次修訂條文時，同時適用該等修訂內容。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一號「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 

修訂第十五條、第五十條及第六十三條之內容。新增之內容加註底線標示，刪除之內容則

以刪除線標示。 

…… 

第 十五 條 忠實表述並不意指於所有方面皆正確。免於錯誤意指於現象之敍述中沒有錯誤

或遺漏，且用以產生所報導資訊之程序之選擇及適用，於過程中並無錯誤。就

此而言，免於錯誤並非意指所有方面皆完全正確。例如，不可觀察價格或價值

之估計值，無法決定其為正確或不正確。惟若清楚且正確地敘述該金額係一估

計數值，對估計程序之性質與限制加以解釋，且於選擇及適用一適當程序以發

展該估計值時並未發生錯誤，則該估計值之表述為忠實。 

…… 

第 五十 條 會計項目之成本或價值應能夠可靠衡量。成本或價值可能為已知或必須加以估

計，使用合理之估計數值係為編製財務報表不可或缺之部分，並不損及其可靠

性。惟當某一項目無法合理估計時，則該項目不能認列於資產負債表或綜合損

益表中。 

…… 

陸、附     則 

第六十三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一○四年九月十六日發布，於中華民國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年○月○日第二次修訂。 

企業應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一月一日以後開始之報導期間推延適用本公報第

一次修訂條文，亦得提前適用。 企業若提前適用本公報第一次修訂條文，應

揭露該事實。 

 企業應於適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四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值變動及錯誤」

第一次修訂條文時，同時適用本公報第二次修訂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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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二號「財務報表之表達」 

修訂第二十一條、第四十九條及第五十六條之內容。新增之內容加註底線標示，刪除之內

容則以刪除線標示。 

…… 

第二十一條 企業對於財務報表中各項目之表達與分類，應保持前後期間一致。但下列情況

不在此限： 

1. 企業之營運性質發生重大變動，或於複核其財務報表後，參照企業會計準則

公報第四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值變動及與錯誤」所規定會計政策選擇與

適用之標準，以另一方式表達或分類明顯較為適當。 

2.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另有規定應變更表達方式者。 

…… 

第四十九條 權益變動表應列報下列資訊： 

1. 根據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四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值變動及與錯誤」之規

定，所認列追溯適用或追溯重編之影響。 

2. 本期淨利（或淨損）。 

3.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之各組成項目。 

4. 法定盈餘公積及特別盈餘公積之變動。 

5. 與業主之交易，並分別列示業主之投入、庫藏股票交易、股利與其他分配予

業主之金額。 

…… 

        伍、附     則 

第五十六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發布，於中華民國一○九年七月十五

日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九月一日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年○

月○日第三次修訂。 

 企業應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一月一日以後開始之報導期間推延適用本公報第

一次修訂條文，亦得提前適用。企業若提前適用本公報第一次修訂條文，應揭

露該事實。 

 企業應於適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五號「金融工具」第二次修訂條文之規定

時，同時適用本公報第二次修訂條文。 

企業應於適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四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值變動及錯誤」

第一次修訂條文時，同時適用本公報第三次修訂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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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投資關聯企業及合資」 

修訂第三十三條之內容。新增之內容加註底線標示，刪除之內容則以刪除線標示。 

…… 

                 伍、附    則 

第三十三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發布，於中華民國一○八年三月十三

日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年○月○日第二次修訂。 

企業應於中華民國一○九年一月一日以後開始之報導期間追溯適用本公報第一

次修訂條文，亦得提前適用。企業若提前適用本公報第一次修訂條文，應揭露

該事實。原已採用本公報之企業，應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四號「會計政策、

會計估計值變動及與錯誤」之規定，追溯適用本公報第一次修訂條文。 

企業應於適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四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值變動及錯誤」

第一次修訂條文時，同時適用本公報第二次修訂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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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七號「企業合併及具控制之投資」 

修訂第三十四條及第四十條之內容。新增之內容加註底線標示，刪除之內容則以刪除線標

示。 

…… 

第三十四條 衡量期間結束後，收購者對企業合併會計處理之修正，僅限依企業會計準則公

報第四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值變動及與錯誤」規定之更正錯誤處理。 

…… 

                 伍、附    則 

第 四十 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十一月四日發布，於中華民國一○八年三月十三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年

○月○日第三次修訂。 

            企業應於中華民國一○九年一月一日以後開始之報導期間追溯適用本公報第一

次修訂條文第十五條之規定，亦得提前適用，並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四號「會

計政策、會計估計值變動及與錯誤」（以下簡稱第四號公報）之規定處理。惟適

用本公報第一次修訂條文第十五條之規定時，企業僅須對適用該規定之日之前

一年度報導期間列報第四號公報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規定之量化資訊。 

            企業應對收購日在中華民國一○九年一月一日以後之企業合併推延適用本公報

第一次修訂條文第三十七條之規定，亦得提前適用。 

            企業應對收購日在中華民國一一○年一月一日以後之企業合併及資產取得推延

適用本公報第二次修訂條文第三條及第十七之一條至第十七之六條之規定，亦

得提前適用。企業若提前適用本公報第二次修訂條文，應揭露該事實。 

            企業應於適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四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值變動及錯誤」

第一次修訂條文時，同時適用本公報第三次修訂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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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八號「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修訂第二十四條及第三十一條之內容。新增之內容加註底線標示，刪除之內容則以刪除線

標示。 

…… 

第二十四條 當資產使用方式、未預期之嚴重毀損、技術進步及市價變動等，顯示資產之殘

值或耐用年限可能已改變，企業應檢視其原有估計並依其改變調整殘值、折舊

方法或耐用年限。 

            若資產未來經濟效益之預期消耗型態已有重大變動，應檢視其原折舊方法， 並

依其變動調整折舊方法，以反映新消耗型態。 

            前二項調整應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四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值變動及與錯

誤」之會計估計值變動處理。 

…… 

                 伍、附    則 

第三十一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發布，於中華民國一○六年十一月十

五日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年○月○日第二次修訂。 

            企業應於中華民國一○八年一月一日以後開始之報導期間推延適用本公報第

一次修訂條文，不得提前適用。 

            企業於適用本公報第一次修訂條文時，應將前一期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七

號「生物資產」處理之生產性植物期末帳面金額重分類至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項下之生產性植物，作為當期期初生產性植物之初始金額。此外，企業於適用

本公報第一次修訂條文所編製之財務報表，對所列報比較期間內之生產性植物，

亦應作相同之重分類，並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揭露重分類之項目及金額，但無須

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四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值變動及與錯誤」第十六條

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揭露當期各個受影響之財務報表單行項目之調整金額。 

            企業應於適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四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值變動及錯誤」

第一次修訂條文時，同時適用本公報第二次修訂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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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號「收入」 

修訂第三十三條之標題，以及第三十三條及第四十條之內容。新增之內容加註底線標示，

刪除之內容則以刪除線標示。 

…… 

估計值變動 

第三十三條 完工百分比法係於各會計期間按累積基礎適用於合約收入及合約成本之當期

估計值。因此，合約收入或合約成本之估計值變動之影響，或合約結果之估計

值變動之影響，係作為會計估計值變動處理（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四號「會

計政策、會計估計值變動及與錯誤」）。變動後之估計值將用以決定變動當期及

以後各期認列於損益之收入及費用金額。 

…… 

                 伍、附    則 

第 四十 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十月十四日發布，於中華民國一○六年十一月十五

日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年○月○日第二次修訂。 

      企業應於適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七號「生物資產」第一次修訂條文時，同

時適用本公報第一次修訂條文。 

      企業應於適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四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值變動及錯誤」

第一次修訂條文之規定時，同時適用本公報第二次修訂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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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二號「所得稅」 

修訂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九條之內容。新增之內容加註底線標示，刪除之內容則以刪除線

標示。 

…… 

第三十七條 企業應分別揭露所得稅費用或利益之主要構成項目，包括下列各項： 

1. 當期所得稅費用或利益。 

2. 前期所得稅於本期認列為當期所得稅之調整數。 

3. 與暫時性差異之原始產生及迴轉有關之遞延所得稅費用或利益。 

4. 與稅率變動或新稅目課徵有關之遞延所得稅費用或利益。 

5. 前期未認列之課稅損失、所得稅抵減或暫時性差異，用以減少當期所得稅費

用及遞延所得稅費用所產生之利益。 

6. 依本公報第三十二條之規定，遞延所得稅資產之沖減，或先前沖減之迴轉，

所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費用或利益。 

7. 會計政策變動及錯誤，因無法追溯處理而計入損益之相關所得稅費用或利益

（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四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值變動及與錯誤」）。 

…… 

                 伍、附    則 

第三十九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發布，於中華民國一○七年十月三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年○月○日第二次修訂。 

      企業應於中華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以後開始之報導期間推延適用本公報第

一次修訂條文。 

      企業應於適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四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值變動及錯誤」

第一次修訂條文之規定時，同時適用本公報第二次修訂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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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五號「金融工具」 

修訂第三十八條、第四十四條、第八十四條及第八十六條之內容。新增之內容加註底線標

示，刪除之內容則以刪除線標示。 

…… 

第三十八條 權益工具投資，在活絡市場無相同工具之報價者，以及與此種權益工具連結且

須以交付該等權益工具交割之衍生工具（見本公報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一項

第二款及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若存在下列情況之一，則其公允價值能可

靠衡量： 

1.該工具之合理公允價值估計數值區間之變異性並非重大。 

2.當衡量公允價值時，區間內各估計數值之機率能合理評估及使用。 

…… 

第四十四條 企業若修改支付或收取金額之估計值，應調整一項或一組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

之帳面金額，以反映實際及修改後之估計現金流量。企業按金融工具之原始有

效利率計算，估計未來現金流量之現值，以重新計算帳面金額，其調整數應認

列為損益。 

…… 

                 伍、附    則 

第八十四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發布，於中華民國一○七年八月二十

二日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年○月○日第三次修訂。 

企業應於中華民國一○八年一月一日以後開始之報導期間追溯適用本公報第

一次修訂條文，亦得提前適用。企業若提前適用本公報第一次修訂條文，應揭

露該事實。  

企業應於中華民國一一二年一月一日以後開始之報導期間追溯適用本公報第

二次修訂條文。本公報第二次修訂條文不得適用於首次適用本公報第二次修訂

條文之報導期間開始日前已除列之項目。 

原已採用本公報之企業，追溯適用本公報第一次及第二次修訂條文時，應依企

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四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值變動及與錯誤」之規定處理。

企業首次適用本公報第二次修訂條文時，應根據首次適用本公報第二次修訂條

文之報導期間開始日存在之事實及情況，依本公報第九條至第十六條之規定決

定金融資產之分類，無須重編以前期間財務報表。企業僅於不使用後見之明即

可重編之情況下，始得重編以前期間財務報表。若企業未重編以前期間財務報

表，其應將先前帳面金額與首次適用本公報第二次修訂條文之報導期間開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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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面金額間之差額，認列於該報導期間之期初保留盈餘（或其他權益組成部分，

如適當時），無須對以前期間適用本公報第二次修訂條文；若企業選擇重編以

前期間財務報表，重編之財務報表須反映本公報第二次修訂條文之所有規定。 

企業應於適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四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值變動及錯誤」

第一次修訂條文時，同時適用本公報第三次修訂條文。 

…… 

第八十六條 當企業追溯適用有效利息法在實務上不可行（如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四號「會

計政策、會計估計值變動及與錯誤」所定義）或須耗費過當之成本或努力時，

企業應： 

1.將各比較期間結束日列報之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公允價值，作為該金融資

產總帳面金額或該金融負債攤銷後成本（若企業選擇重編以前期間財務報

表）。 

2.將首次適用本公報第二次修訂條文之報導期間開始日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

之公允價值，作為該日該金融資產新總帳面金額或該金融負債新攤銷後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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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七號「生物資產」 

修訂第十三條之內容。新增之內容加註底線標示，刪除之內容則以刪除線標示。 

…… 

                 伍、附    則 

第 十三 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一○四年九月三十日發布，於中華民國一○六年十一月十五

日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年○月○日第二次修訂。 

      企業應於中華民國一○八年一月一日以後開始之報導期間推延適用本公報第

一次修訂條文，不得提前適用。 

企業於適用本公報第一次修訂條文時，應將前一期依本公報處理之生產性植物

期末帳面金額重分類至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下之生產性植物。此外，企業於

適用本公報第一次修訂條文所編製之財務報表，對所列報比較期間之生產性植

物，亦應作相同之重分類，並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揭露重分類之項目及金額，但

無須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四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值變動及與錯誤」第十

六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揭露當期各個受影響之財務報表單行項目之調整金

額。 

企業應於適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四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值變動及錯誤」

第一次修訂條文時，同時適用本公報第二次修訂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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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八號「無形資產」 

修訂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六條之內容。新增之內容加註底線標示，刪除之內容則以刪除線

標示。 

…… 

第二十一條  當無形資產使用方式、技術進步及市價變動等，顯示該資產之殘值或耐用年限

可能已改變，企業應檢視其原有估計，並依其改變調整殘值、攤銷方法或耐用

年限。 

若對無形資產所含未來經濟效益之預期消耗型態已有重大變動，企業應檢視其

原攤銷方法，並依其改變調整攤銷方法，以反映新消耗型態。 

前二項調整應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四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值變動及與

錯誤」之會計估計值變動處理。 

…… 

伍、附  則 

第二十六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一○四年九月三十日發布，對報導期間開始日在中華民國一

○五年一月一日以後之財務報表適用，但亦得提前適用於中華民國○年○月○

日第一次修訂。企業應於適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四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

值變動及錯誤」第一次修訂條文時，同時適用本公報第一次修訂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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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一號「政府補助及政府輔助」 

修訂第十一條及第十八條之內容。新增之內容加註底線標示，刪除之內容則以刪除線標示。 

…… 

第 十一 條  政府補助變成需要返還時，應依會計估計值變動處理，其方式如下： 

1. 與資產有關之補助之返還，應將返還金額認列為資產帳面金額之增加或遞延

收益餘額之減少。假設無補助時，至目前原應認列為損益之累計額外折舊，

應立即認列為損益。 

2. 與收益有關之補助之返還，應先沖銷與該補助有關而認列之未攤銷遞延收益。

當返還超出此種遞延收益之範圍，或當無遞延收益存在時，返還應立即認列

為損益。 

對於與資產有關之補助，有引起須返還該補助之情況時，可能須考量該資產

新帳面金額有無減損。 

…… 

伍、附  則 

第 十八 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十月七日發布，對報導期間開始日在中華民國一○

五年一月一日以後之財務報表適用，但亦得提前適用於中華民國○年○月○日

第一次修訂。企業應於適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四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值

變動及錯誤」第一次修訂條文時，同時適用本公報第一次修訂條文。 

 

 

 


